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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 

(需配合校發中心財務規劃

報告書及績效報告書) 

1.1 需於開會三週前完成開

會通知單之簽擬。 

1.2 上網預約會議地點。 

 

 

2.依行政程序簽請核示。 

2.1 每學期第一次開會需請

總務處、研發處、推廣教

育中心、主計室工作報

告，第二次以後即問各單

位是否新增資料 

 

5.1 於開會前二週將開會通

知單以書面資料通知

與會人員，並確認出席

與否。 

5.2 另以 mail方式將開會通

知單給各委員。 

5.3 向教務處借平板電腦。 

 

6.開會前一週彙整各單位

工作報告資料 

 

7.一週前將彙整資料事前

mail 給各委員，當日並上

傳雲端，並下載至平板電

腦。 

 

8.由秘書室負責於會議場

地佈置茶水及會議資料

之分發。 

 

9.紀錄應於下次會議前完

成簽核，並於下次會議資

料中備查。 

9.1.備查後，會議紀錄上傳

會議紀錄平台，並製成追

蹤單 mail 各相關單位秘

書，於下次會議中備查。 

 

 

 

 

 

 

 

 

法令依據 依據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準時結案再

追蹤 
追蹤人：主任秘書(分機：2101) 

備  註 

1. 準時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

強力協助督導追蹤，以完成業務。 

2. 行管組承辦人(分機:2103)                                             109.12修 

 

依層級呈核 

校長批示 

發開會通知單 

彙整各單位工作報告

及提案 

開會資料 mail 與會人員 

召開會議 

調查委員可開會時間 

退原單位 

紀錄簽核 


